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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联方披露会计准则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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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联方交易及其披露是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及准则的明确要求，也是各类利益关系人的

共同愿望，而国外的相关情况怎样呢？值得我们去查找、分析、比较。因此笔者选择了美国作为比

较对象，希望借此收获它的优势所在，看清和弥补我们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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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定义的比较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中将关联方定义为：“某一企业所涉及的各方，如果一方能显著地影响交易

各方的管理或经营策略或者它拥有交易一方的所有权利益并能够显著地影响另一方，使得交易的一

方或多方完全追求自己单独的利益受到阻碍。”但是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专门定义关 

联方，原因是考虑到利用一个定义很难涵盖关联方所要包括的内容，在很多情况下，两方或多

方是否成为关联方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只给出判断关联方存在的基本标准，即“在企业财务

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则视为

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也视为关联方。比较可见：我国准则虽没有明确的定义，

但判断标准的表述简练明了，更具实际的操作性。 

二、关联方关系存在情况确认的比较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明确指明关联方交易包括以下交易：母公司和其子公司之间;同一母公司的下

属子公司之间;企业和职工利益的信托基金之间; 企业与其主要所有者、管理者或者直接家庭成员之

间;关联企业之间。我国的会计准则则包括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企业或受其他企业控制，以及同受

某一企业控制的两个或多个企业（例如：母公司、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 合营

企业; 联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受主要投资者个人、

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两者相比，我国准则中没有美国财

务准则的第三项，这与两国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有很大差异有关，但值得

我们思考和借鉴。 

三、关联方关系披露要求的比较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要求披露和揭示关联方关系的性质，而且说：“如果报告的企业和一个或多

个其他企业属于同一个所有者或在同一个管理层控制之下，并且这种控制的出现，导致了该报告企

业的经营成果或财务状况与其自主经营所获得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有着显著不同，那么即使在这



些企业之间没有发生交易，也应披露这种控制关系的性质。”我国准则规定:一是当关联方之间存在

控制和被控制关系时，无论关联方之间有无交易,均应披露企业经济性质或类型、名称、法定代表

人、注册地、注册资本及其变化；企业的主营业务;所持股份或权益及其变化;二是当存在共同控

制、重大影响时，在没有发生交易的情况下,可以不披露关联方关系，在发生交易时应当披露关联方

关系的性质。两者相比，美国规定关联方有无交易,都应披露关联方关系；我国则更谨慎地区分了不

同影响程度的关联方之间披露要求应有不同,显得法规更为完善、条理层次性更强。 

四、关联方交易披露的比较美国财务会计准则认为财务报表应当披露重大的关联方交易，而不

是补偿安排、费用的折让和其他在企业的正常过程中的相似项目。披露范围包括：1.对交易的描 

述，包括没有金额归属的交易（对于收益表的每一个期间）；以及其他理解这些交易对财务报

表的影响非常重要的信息;2.列示收益表的每一个期间内交易的金额，以及建立术语的方法相对于以

前期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3.在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列示应付关联方或关联方应付的数额，如果不确

定，披露清算的条款和方式。同时美国还特别强调了：“涉及关联方的交易不能被认定为在公平交

易的基础上发生的，因为其所需的竞争的，自由市场下交易的条件可能不存在。如果做出了关联方

交易的声明，也不表明该关联方交易是在等同于那些公平交易通行的条款下完成的，除非该声明有

事实可以支持。我国准则认为1.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照重要性原则分别处理：零星的关联方交易，

如果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的或几乎没有影响的，可以不予披露；对企业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有影响的关联方交易，如果属重大交易，主要指交易金额较大的，（如销售给关联方产品

的销售收入占本企业销售收入10% 及以上）应当分别关联方以及交易类型披露。 

如果关联方之间属于非重大交易，交易相同的非重大交易可以合并披露，但以不影响会计报表

阅读者正确理解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为前提。2.在企业与关联方发生交易的情况下，企业应当

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交易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交易要素包括：交易金额或相应比

例；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或相应比例；定价政策（包括没有金额或只有象征性金额的交易）两者相

比：我国没有美国关于当前期不同交易条款的变化影响的披露，美国则缺少关于定价政策详细 

的披露要求。 

五、关联方不需披露范围的比较 

美国准则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不要披露在准备合并财务报表的过程中就已抵销的交易。不要求

披露补偿安排、费用的折让和其他在企业正常过程中的相似项目。我国准则则规定：不需披露合并

会计报表中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交易，不需在与合并会计报表一同提供的母公司会计报表中披露关

联方交易。关联方之间交易属零星的、非经常性的、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或几乎

无影响的不需披露。两者相比两国关于关联方不需披露的范围完全相同。 

从以上的比较，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知晓中美两国关于关联方披露相关准则的相同点和差异所

在。差异中我国准则某些方面较完善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们长久以来认同国外准则优于国

内准则的错误惯性思维。然而我们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已有的成绩, 认清不足、取长补短，才是我们

应有的态度。现在正值我国会计准则不断修订和完善之际,相信它必将对更多的中国企业尽快的迈向

国际,更加适应国际化的竞争和挑战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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